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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 根据营业税观点区分世界上的国家

共同地区
(欧盟 )

第三国
(所有其他
国家 ) 

根据营业税观点
区分世界上的

国家

国内
(德国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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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从德国出货到中国的营业税  

A 有限责任公司 
(公司设在德国 )

C 有限责任公司 
( 公司设在中国 )

C 公司跟 A公司订购分析仪器1

            分析仪器的供应（货物移动） 
        从德国到中国

2

供应分析仪器
账单上购买价的
金额是二十万欧元

3

1. 范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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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德国应课税的货物流通
如果出货到中国
原则上免交德国的营业税
（营业税法第 4条第 1a款和第 6条 ) 

原则 :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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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重要的先决条件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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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 德国营业税法第 1条第 1项第 1款   
   规定的可课税性，首先必须有供货
   行为才可课税 

在德国境内的企业在公司营业范围里
供货以换取酬劳的行为必须课征营业
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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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重要的先决条件 

BM Partner

什么是供货行为 ? 

如果一个第三者 (买方 = C 公司 ) 取得一项
物品 (分析仪器 ) 的支配权 (财产 )，就是
有了供货行为。

在此必须注意的是，只有实体物品 (服务和权
利都不算在内 ) 才有可能是可税出口供货的
组成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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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何处交货 ? 

根据营业税法第 3条第 6项第 1句的规定，如
果供应的物品 (分析仪器 ) 通过供货者 (A
公司 )或 买主 (C 公司 )运输，在开始执行发
货给买方的地点，就视为有了供货行为。 

同样的，如果一家货运行 (承运人 )被委托
执行运货任务，就视为有了供货行为。 

2. 重要的先决条件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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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上面举的范例里， A公司以二十万欧
元的售价把分析仪器从德国卖到中国。

由于营业税法第 1条第 1项第 1款的所有
先决条件都实现了，就存在着供货行为的
可课税性。  

2. 重要的先决条件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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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根据德国营业税法第 4条第 1a 款免税出口  
    供货的重要先决条件 

必须存在货品移动，也就是货物 (分析
仪器 ) 必须从德国被运输到第三国 
(中国 )。 

没有运输，就是没有出口供货的行为，
例如供应一块土地 (不可动的供货 ) 
或是在工厂交货。 

2. 重要的先决条件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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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税出口供货的先决条件规范在
营业税法第 6条第 1项里。  

重要的是，是谁把货物运出国
界。 

2. 重要的先决条件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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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供货者 (A公司 )运输货物，就不必履
行其他的先决条件 (营业税法第 6条第 1项
第 1款 )。

供货者是亲自运货还是通过一位受他委任的
第三者 (货运行 /承运人 )来寄送货品，是
无关紧要的。 

2. 重要的先决条件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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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重要的先决条件 

如果买主 (C公司 ) 运输货物，买主必须是一
个外国买主。 

所谓的外国买主，就是他的住所或公司位于国
外的顾客。 

买主是亲自取货还是通过一位受他委任的第三
者 (货运行 /承运人 )来提取货品，是无关
紧要的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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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货者必须用适当的单据和通过他的会计记账
来证明这是出口供货，他尤其是必须能够出示
出口证明书。  

在供货者开立的账单上，必须有免营业税的提
示。

一般的先决条件 : 

2. 重要的先决条件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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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 预提税的扣除

A公司可以从他收到的账单里，把其中列出
的营业税当成预提税在报税时扣除
(营业税法第 15条第 3项第 1a 款 ) 

由于在范例里所有的先决条件都实现了，
存在了根据营业税法第 4条第 1a 款和第 6
条规定的免税出口供货行为。 

2. 重要的先决条件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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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有限责任公司 
( 公司设在德国 )

C 有限责任公司 
( 公司设在中国 )

A 公司跟 C公司订购 10吨的钢材1

           钢材的供应（货物移动） 
       从中国到德国

2

供应钢材
账单上购买价的
金额是二十万欧元 

3

1. 范例
C. 从中国出货到德国的营业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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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营业税的评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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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输开始的地方就是履行供货行为
的地点，由于供货行为开始于中
国，在德国不可课税，而且也没有
纳税义务。 
 

但是 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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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营业税的评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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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货物进口时，产生了进口营业税，
税率是购买价的 19 %，通常是由 A
公司支付。 
 A 公司可以根据营业税法第 15条第 1项
第 2款申请退回已支付的进口营业税 ，
所以对于 A公司来说，不会造成经济负
担。



 20

免责声明

    在这份文件里的信息是一般信息，不能代表企业经营、税务
或法律方面的咨询顾问，尤其是不能取代针对客户个别需求的优
良咨询顾问。关于更深入的问题，请您务必接受个别咨询服务。

    我们非常细心地收集和整理资料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担
保资料的及时性和完整性。

     

    这份文件的内容受德国著作权法的保护，本文件的复制、加
工、传播和任何超出著作权许可的使用方式必须事先取得 BM 
Partner 有限公司的书面同意，复印本文件只能用于私人用途，不
能用于商业用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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